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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普府办〔2024〕21 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《普陀区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4-2026 年）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，各区管企业：

《普陀区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（2024-2026 年）》已

经普陀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0 月 25 日



— 2 —

普陀区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4—2026 年）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

话精神，认真落实《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

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和《上海城市管理精细化提升

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6 年）》，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推进城市

治理现代化，制订普陀区行动计划。

一、擦亮“半马苏河”品牌，建设优秀实践区

（一）打造精益求精的“半马苏河”品质水岸。推进百合桥、

丹巴路码头驿站的建设及“半马苏河”法治驿站装修。实施岸线

公园（一期）整体绿地建设及长风公园改造提升，推动景观照明

四期工程。提升完善苏州河沿岸无障碍设施，落实苏河驿站公厕

和环卫公厕适老化、适幼化改造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建管委、区司法

局、区绿化市容局）

（二）打造布局科学的“半马苏河”功能水岸。结合市规划

资源局开展的《苏州河沿岸地区整体风貌与开放空间提升专项规

划（2024-2035 年）》编制工作，研究形成分段规划成果。统筹加

快推进天安千树（二期）、万航渡后路 33 号、锦绣里北块等沿岸

重点商办项目建设和运营开放。充分发挥“政策+活动”双轮驱动

作用，开展消费促进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区规划资源局、区重大办、

区商务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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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打造规范和谐的“半马苏河”文明水岸。加快城管执

法系统“半马苏河”巡逻必到点三级岗区系统建设，充分借助“半

马苏河”沿线视频监控数据在执法巡查工作中的运用。适时调整

更新垂钓、跳广场舞等限制行为点位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城管执法局、

区建管委、区数据局、长寿街道、长风街道、宜川街道、长征镇）

二、打造便捷温馨家园，提升人居环境品质

（一）推进居住环境品质提升。深入实施“两旧一村”改造，

细化 2024-2026 年成套改造工作安排，实施成套改造项目约 7万

平方米。加快推进甘陵小区等“小梁薄板”非成套房屋改造工程。

升级“美丽家园”建设，开展无卫生设施旧住房提升改造，推进

实施约 70 万平方米旧住房综合修缮工程。强化物业服务行业监管，

落实物业企业责任，实现物业投诉“削峰斩尾强基”。居住区和单

位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稳定在 95%以上。完善社区服务功能，力

争建成“15 分钟社区生活圈”示范型街镇 1 个，每个街镇完整社

区试点创建不少于 1个，努力试点创建 1个国家级完整社区。（牵

头单位：区房管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建管委、

各街镇）

（二）提升公共空间和交通服务品质。加强薄弱环节、薄弱

区域环境综合整治，强化地铁站点、医院等区域周边非机动车停

放综合治理，巩固提升 16 余条“内部道路”和 15 余处市容环境

薄弱区域综合治理，消除交界区域管理“死角盲区”。新建高品质

“美丽街区”14 个，完成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不少于 25 公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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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户外招牌特色道路（街区）3 条以上，完成慢行交通专项提

升项目 20 项，创建慢行交通示范区域 2个，创建精品道路 15 条。

推动空间开放和功能融合，打造“一江一河”全龄友好滨水公共

空间，完成 6个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开放附属空间和附属绿地，向

社会新开放经保护修缮后的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建筑 1处。提升

交通服务水平，推进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换乘距离在 50 米范围内

地面公交配套服务占比达到市级标准。（牵头单位：区绿化市容局、

区建管委、区房管局、区文旅局、各街镇）

（三）开展“马路拉链”和道路修复整治。系统整治“马路

拉链”，建立“一路发起、多路协同”掘路机制，推进管线工程统

筹实施。完善掘路修复管理制度，全面落实修复后竣工验收要求。

道路技术状况指标优良率达到 70%，在建建设工地周边道路路况

全面达到合格以上水平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建管委）

（四）开展违法建筑专项整治。完善违法建筑治理绩效考核，

存在突出安全隐患的违法建筑彻底清零。开展低效用地、“两旧一

村”等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行动。结合 12345 相关投诉，依法快速

拆除新建、在建违法建筑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房管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

区规划资源局、各街镇）

（五）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。完成 30 处公交站点适老化改

造。推动完成一批高频事项“线上办”无障碍改造提升。积极创

建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示范城市。提升完善苏州河沿岸无障碍设

施，便于残疾人、老年人、儿童等充分参与亲水活动，提高市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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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参与度和游览体验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建管委、区残联、区数据

局）

三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，加快生态城市建设

（一）强化建筑垃圾治理。完善建筑垃圾全过程闭环管理体

系，提升消纳处置能力，加大数据赋能，强化源头工地、运输作

业、末端处置全链条监管。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利用，

到 2025 年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资源化处理率达到 75%，到 2026

年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到 93%，推动“无废城市”建设。

（牵头单位：区绿化市容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房管局）

（二）推进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。规模化推进新建公共建

筑执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，新建居住建筑执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

的比例超过 50%。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60 万平方米。（牵

头单位：区建管委）

（三）推动河湖品质提升。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95%左

右。畅通蓝网主脉络，推动水系、林地融合发展，创新河湖公共

空间活化利用。完成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计划实施。启动生

态清洁小流域示范点，建成一批美丽河湖和幸福河湖。（牵头单位：

区建管委、区生态环境局）

（四）加快公园城市建设。新增各类公园 4座，新建或改造

提升口袋公园不少于 6座，建设衔接区域、覆盖社区的绿道不少

于 12 公里。推进“一街一景”建设，建成绿化特色道路 2条。（牵

头单位：区绿化市容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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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深化海绵城市建设。打造蓝绿融合生态空间。新、改、

扩建项目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。建设海绵城市示范工程 16

个，海绵城市建成区达到城市建成区面积 48%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建

管委）

四、开展重点隐患整治，完善安全管理体系

（一）集中开展安全隐患突出区域场所综合整治。全面开展

城乡结合区域、“九小场所”和多业态、多产权、多主体混合经营

场所等重点场所安全风险排摸，分类分批整治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应

急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消防救援局、各街镇）

（二）推进燃气安全专项整治。完成改造地下老旧市政燃气

管道 59 公里。完成 600 户瓶装液化气用户替代改造，瓶装液化

气非居民用户实现“清零”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建管委）

（三）持续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推进违法违规装修

改建、损坏房屋承重结构、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和使用性质、房屋

高空坠物安全隐患、自建房安全隐患等专项整治。初步建立数字

体检、专项体检和周期性体检相结合的房屋体检制度。对 1500

台投入使用满 15 年的老旧住宅电梯开展安全评估，督促落实隐患

电梯更新维修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房管局、区建管委、区城管执法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）

（四）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建设。加强对道路桥梁、

供排水、供电等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的风险评估、实时监测、

动态预警和协同处置。推进排水管网周期性检测并修复 12 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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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污水管道渗漏和错接问题整治，落实管道错接即知即改，2024

年底前完成 3级及以上结构病害修复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建管委、区

发改委、区应急局）

（五）优化交通安全管理。加强危险货物运输等领域的安全

管理。完善城市道路安全设施，实现城区车行信号灯故障自动监

测设备和信号控制路口路段 SCATS 系统控制全覆盖。（牵头单位：

区应急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建管委）

（六）加强施工工地安全管理。严格落实参建单位主体责任

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，实现工地安全和文明施工管理全覆盖。限

额以上工程严格纳入建设管理程序。限额以下工程落实属地街镇

安全监管责任，加强街镇能力建设，建立登记备案和安全告知承

诺制度，完善日常巡查和专业检查联动机制，推动全量纳管。（牵

头单位：区建管委、区房管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

区重大办、各街镇）

（七）强化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。对全区存量地下空间开

展信息普查。加强地下空间日常巡查检查，落实大型商业综合体

地下空间安全排查整治全覆盖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国动办）

（八）深化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。推进电动自行车“充、

停、改”问题专项整治，完善充电设施增补，全区充换电柜总量

达到 1209 个。提升违规入室停放和充电行为技防水平，打击车辆

改装拼装。强化源头治理，完善生产、销售、改装、停放、充电、

使用、报废、回收等全环节监管机制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应急局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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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局、区消防救援局、各街镇）

五、完善应急处置体系，提高风险应对能力

（一）强化综合监测预警。建立完善分类监测、分级预警、

信息共享报送等灾害监测预警机制，加强冻雨、洪涝等灾害监测

预警信息互联互通。开展城市运行系统性风险会商研判，推动形

成“综合+专业+行业”的多灾种和灾害链风险研判体系。（牵头单

位：区应急局）

（二）完善应急预案体系。重点优化大客流、极端天气应对

等方面应急预案和响应流程。修编区级、基层等各级应急预案，

形成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、协同联动的应急预案体系。（牵头单位：

区应急局）

（三）加强应急保障体系。强化防汛抢险、能源保障等领域

专业救援队伍能力建设，升级防灾减灾救灾装备。稳步推进“平

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应急局、区消防救援

局、区发改委、区建管委、区商务委）

六、夯实数字治理基础，强化场景实战应用

（一）深入推进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平台建设。以市级“一

张图、一个码”为支撑，建立基层治理工作网。持续发挥“多格

合一”叠加效用，加强网格力量配置，完善联勤联动工作机制。

（牵头单位：区数据局、各街镇）

（二）加强应用场景建设。结合城市运行和企业、市民反映

的高频急难问题，发掘智能化应用场景需求。完成基层赋能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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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、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建设等相关场景的开发与迭代升

级，扩大成熟场景的应用频率和覆盖面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数据局、

区建管委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房

管局）

（三）建设完善泛在智能的城市感知设施。鼓励智慧杆塔发

展，建设综合杆、新建智能快件箱等，推进“一杆多用”“一塔多

用”。探索“AI+一网统管”智能中枢平台，共建共享多模态算法

算力资源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建管委、区数据局）

七、完善城市治理制度，加强工作系统支撑

（一）做实城市体检赋能城市更新。划细体检单元，打造区、

街镇、社区城市体检平台。有序拓展城市体检覆盖面，基本实现

街镇体检全覆盖。将体检发现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整改清单和责任

清单，并督促整治到位，系统推进“城市病”治理。强化城市体

检成果应用，助力提升城市更新品质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建管委、区

规划资源局）

（二）强化投入保障。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资金保障，

提高资金绩效分析和利用效率。以城市管理精细化项目为重要依

据，加强城市维护资金的统筹安排。（牵头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建

管委）

（三）强化城市管理执法支撑。动态调整街镇行政执法事项

清单。深化“城管进社区”。强化管执联动和部门协作，推动行刑

衔接。配合推进城市管理领域法规规章的解释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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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执法局、区司法局、区检察院）

（四）加强城市管理标准体系建设。积极配合市级层面做好

《城乡容貌规范》《口袋公园设计标准》等城市管理标准的编修，

推进标准落地实施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建管委、区绿化市容局）

（五）推动共建共治共享。强化党建引领，加大停车难、群

租治理、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、噪音扬尘扰民等民生短板问题

的处置工作力度。完善社区规划师制度。做好商家自治联盟等优

秀自律组织的培育孵化和典型选树。深化“靠谱解纷·三所联动”

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。利用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，拓展

市民参与途径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房管局、区建管委、区规划资源局、

区绿化市容局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司法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信访办、

区数据局、各街镇）

区委、区政府加强对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领导，完善城市

管理工作机制，明确牵头部门，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、街镇落实

工作职责。各牵头单位依托相关工作机制，加强统筹推进，形成

工作合力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相关部门强化教育培训，提高作业

队伍专业化水平，培养城市综合管理人才队伍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0月25日印发


